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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比亚”来袭
渔船回港避风

台风“温比亚”来袭，8月16日，在东海作

业的渔船纷纷来到舟山沈家门渔港避风。

通讯员 余若望 摄

本报记者 王乃昭

8月15日，有读者向本报反映，他通过

杭州一家叫作“鼎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房产中介租了一套房子，押二付三，一次性

向“鼎家房产”交付了1万多元房租和押金，

本来打算过两天就搬进去，结果却接到房

东电话，说中介公司不给租金，房子不租了。

当天下午3点左右，记者赶到位于杭

州耀江文欣大厦八楼的鼎家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总部。公司里已经挤满了前来讨说法

的房东和租客，中间夹杂着几个公司员

工。在一间门口挂着“董事长”牌子的办公

室里，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搬空，办公桌上杂

乱地丢着一些办公用品和一台没了后壳的

电脑机箱。公司员工说，公司处于这样的

状态已经好几天了。

记者随机现场采访了房东史先生。他

告诉记者，他之前把求是村的一套房子委

托给这家中介对外出租，每3个月中介公

司会打一次租金给他。8月1日本应该是

收到租金的日子，他却收到了一条署名“鼎

家房产”的短信，说公司目前现金流紧张，

承诺15号会准时支付房租。“我今天跑来

一看，却是这番景象。”史先生焦急地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租金。”

旁边一名租客告诉记者，他通过这家

中介租了2套房子，光押金就缴了3万多

元，“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钱还能不能追

回来。而且房东收不到房租要赶人，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房东向记者反映，今年7月中介将

他的房子租了出去，“上个月付给我4000元

租金，也就是1个月的租金。但我听说，中介

按照每个月2000元的价格一次性收取了租

客1年的房租。价格相差这么多，我一开始

也想不通，现在听说这家中介公司要破产了，

那这么想来，中介这么做可能是存心欺诈。”

记者了解到，“鼎家”的运作模式不仅

仅是一个中介，还居间收取房租支付租金，

这就造成大笔资金留存在“鼎家”，一旦出

现问题，房东和租客均会受损。采访中，记

者得知“鼎家”留下了一名法务人员在这里

办理房屋租赁和托管终止协议。在一名房

东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这间办公室，看见

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有些性急的人不耐

烦地吵嚷着，场面比较混乱。两三个保安

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给后来的人发号子。

办公室里，公司法务人员正在给租客

沈女士和房东李先生签订房屋租赁终止协

议和托管终止协议。沈女士的房租交到了

今年10月24日，终止协议签订后，租客和

中介的租赁关系、房东与中介的委托关系，

都将于10月24日解除。协议上还明确承

诺，公司将在8月20日前支付所欠房租和

押金给房东和租客。

公司法务人员表示，他被授权的仅限

于帮房东和租客签订房屋托管终止协议和

租赁终止协议，至于公司能不能按照协议

在8月20日前将欠款付清，他也不得而

知。那么，如果租客签的是长期租赁合同，

并且不想提前签租赁终止协议，该怎么

办？面对记者的提问，法务人员没有回答，

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记者只在协议上

的经办人处看到了一个“周红”的签章。

之后，记者从西溪派出所了解到，“鼎

家”是因为几个股东撤资导致经营难以为

继，目前正在按照民事纠纷进行处理。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浙江中铭律师事务

所律师柳沛。柳沛认为，就算中介公司要

破产，破产程序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针对

目前的情况，房东可先与中介签订终止协

议，解除与中介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以免影响房屋的后续正常使用；对于租客

来说，房屋租赁合同如果是双方自愿签订

且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受法律保护的，也

就是说，在租客承租期内，房东无权要求租

客腾房，合同期满后可以和房东协商解决

后期续租事宜。

另外，对于有房东反映的中介把房屋

低价出租的情况，律师表示，如果情况属

实，房屋租金过分低于市场价格的30%，

房东有权撤销该租赁合同；如果涉及到刑

事犯罪，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租客交了房租，房东却收不到
杭州“鼎家”出什么事了？

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本报记者 张倩 王志浩

本报讯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

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同志指

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8月15

日至16日，由中国法学会、法制日报社、浙

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主

办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在绍兴

召开，来自全国政法战线的170余位代表

参加。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

任王光辉，浙江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王双

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法制日报社

社长邵炳芳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朱孝清出席。浙江省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主持开幕式。浙

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晨致闭幕辞。

王双全在致辞时表示，“枫桥经验”理

论研讨会的召开，恰逢其时。要在提高政

治站位上下功夫，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

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到位。在创

新发展上下功夫，以坚持发展“枫桥经

验”为牵引，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水平。在理论建设上下功夫，促进

“枫桥经验”的理论化、体系化，为丰富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强有力的理

论支撑。

上世纪60年代初，绍兴诸暨枫桥镇干

部群众创造了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

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枫桥经验”内涵不断丰富完善，

实现了从社会管制的经验，到社会管理的

经验，再到社会治理的经验的三次历史性

飞跃。

围绕总结提炼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

内涵这个重大命题，今年初，中国法学会和

浙江省委政法委联合开展课题研究。“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枫桥

经验’不断创新发展。”张文显说，“新时代

‘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其核心要素包括党

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结合、共建共治共

享、平安和谐等，反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本质特征。”

会上，专家学者、政法干警代表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法

治价值与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新

时代“枫桥经验”与检察工作等主题展开了

热烈的研讨交流。

“研讨会展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理

论研究的丰富成果，激发了对‘枫桥经验’

深层次多角度的思考。”朱晨表示，这次研

讨会紧凑高效、成果丰硕，我省各级政法机

关将以理论研讨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吸

收、消化研讨会的成果，以更高的站位、更

实的落点，推动新时代浙江政法工作继续

走在前列。

王光辉表示，检察机关将在政法综治

工作大格局下，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弘扬法

治精神，更加融入基层治理，把检察工作与

“枫桥经验”有效衔接起来，形成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检察版。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研讨会在绍兴召开


